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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孟国娣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孟国娣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

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孟国娣，现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
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向孟国娣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

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孟国娣
2016年11月17日

序号

1

2

原贷款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

借款人名称

奉化市恒泰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宁波华贸进出口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甬奉化SX2014201、甬奉化DK2015012、甬奉化DK2014215、甬奉化展期DK2015109、甬奉化展期DK2015110

甬八部SX2013096、甬八部SX2015066、甬八部DK2015091、IC7680150218AA、IC7680150219AA、IC7680150215AA、IC7680150214AA、IC7680150216AA、IC7680150217AA、
IC7680150212AA、IC7680150211AA、IC7680150205AA、IC7680150207AA、IC7680150208AA、IC7680150202AA、IC7680150201AA、IC7680150200AA、IC7680150195AA、
IC7680150194AA、IC7680150204AA、IC7680150199AA、IC7680150203AA、IC7680150193AA、IC7680150192AA、IC7680150185AA、IC7680150182AA、IC7680150183AA、
IC7680150186AA、IC7680150179AA、、IC7680150187AA、IC7680150184AA、IC7680150181AA、IC7680150188AA、IC7680150177AA、IC7680150180AA、IC7680150157AA、
IC7680150172AA、IC7680150173AA、IC7680150165AA、IC7680150163AA、IC7680150174AA、IC7680150156AA、IC7680150144AA、IC7680150158AA、AB7680150827AA01、
IC7680150102AA、IC7680150105AA、LG768014Z0011AA、LG768014Z0010AA、

本金

19481021.80元

49181618.00元

担保人

奉化市永兴海绵制品厂 邬
黎明

宁波嘉汇华贸进出口有限公
司 黄帅高林芳芳 陈长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张洪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张洪春，现
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张洪春履行还款义务（若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
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张洪春

序号

1

债权行

工商银行宁波江
东支行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中潮贸易有限
公司

本金余额（元）

1600000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宁波市良亿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市良发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景晓杰、宋良波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1年工银甬江东(贷)字0227号、2011年工银甬江东(贷)字0250号、2011年工银甬江东(贷)字
0218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2011年工银甬江东（保）字0030号、2011年工银甬江东（抵）字0180号、
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函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徐企云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徐企云，现
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张洪春履行还款义务（若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
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徐企云

序号

1

原债权行

兴业银行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华邦铜业
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34998308.22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余姚市卓德铜业有限公司、楼文姚、楼
安忠、俞军宝、宋文军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兴银甬承字第江北120064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
120078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30004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江北110022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江北110025号、兴银甬保（高）字第江北110021号、兴银甬抵（高）字第江北110015
号、兴银甬抵（高）字第江北120013号、兴银甬抵（高）字第江北120012号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6年11月28日下午2时整在
嘉兴大洋洲假日酒店会议室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嘉兴市七星镇桥埭路268号1幢，
2幢，3幢房产建筑面积合计约8646.63㎡，工业出让土地
面积约9414㎡及道路、围墙、办公设备、机器设备，无证门
卫室、泵房、简易棚建筑面积约109.75㎡，参考价：1500万
元（设有保留价）。

二、报名应具备的条件为1、须为注册在嘉兴市南湖
区范围内的浙商回归企业（参拍企业须经嘉兴市湘家荡
管委会招商投资发展处审核确认后予以报名），2、须从事
机械加工类的企业（环保上须符合环境功能区划的要
求）。凡符合上述条件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理
报名竞拍手续，报名时需交纳保证金500万元。

三、报名、展示时间：2016年11月16日—27日
四、报名地址：嘉兴市勤俭路中兴商厦1号楼609室
五、联系电话：13905736956、徐先生

嘉兴市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7日

拍 卖 公 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嵊州市嵊棉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

处置。截至2016年10月31日，该债权资产未偿本息合计为1008.51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绍兴
市，该债权由嵊州市嵊棉纺织印染总厂，浙江佰利鞋业有限公司、裘兴良提供保证。债权处置的交
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913室
电子邮件：yangyingchao@cinda.com.cn、zhangwent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1月17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
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17日

（2016）浙0411民初3406号
祝爱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经济开发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下午13时30分在本院巡回法庭（嘉北街道办
事处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3582号

任逸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经济开发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下午 14 时在本院巡回法庭（嘉北街道办事处
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02民初6277号

顾云兵：本院受理原告邱菊芳诉你侵权责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950号

何建兴：本院受理的原告于阿康与被告何建兴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欠
款 580500 元及利息。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413号

符卫芳、郑国清、郑国华、郑淑建：本院受理
的原告浙江恒兴饲料有限公司与被告符卫芳、
郑国清、郑国华、郑淑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判令被告符卫芳、郑国清立即共同归还
货款 101975 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19580 元；被告
郑 国 华 、郑 淑 建 对 上 述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保
证。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10 时 00 分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2903号

嘉善万达滑动轴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
善县范东轴承材料厂与被告嘉善万达滑动轴承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6）浙0421民初2903
号]，原告诉请你支付货款 103819 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068号
浙江瑞德昌塑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世博大酒店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瑞德昌塑业有限
公司旅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21 民初 3068 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江帆：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粉芳与被告江帆、虞
天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被告虞天平
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6）浙 0421 民初 1037 号
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
部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因无法通过春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119号

金雪根：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建光与被告金雪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16）浙 0481 民 初 311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本院判令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给 付 陈 建 光 加 工 费 8000 元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616号

徐德锋：本院受理的原告金雯婷与被告徐德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481 民初 3616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令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金
雯婷价款 200000 元，并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
（利息计算方式：以 2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5 年 4
月 29 日始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4273号

海宁红塔经编有限公司、海宁市宇晨纺织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通元织造有限公司诉被告
海宁红塔经编有限公司、第三人海宁市宇晨纺织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起诉状中的
诉讼请求为：一、
判 决 被 告 立 即 支
付 原 告 货 款
358946.77 元 ；二 、
判 决 被 告 就
358946.77 元 按 银
行 同 期 贷 款 利 率
向 原 告 赔 偿 利 息
损失（该损失计算
期 间 自 原 告 起 诉
之 日 至 判 决 被 告
履 行 货 款 给 付 义
务之日止）；三、被
告 负 担 本 案 诉 讼
费 用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425号

蔡小江、沈学芳：本院受理原告柳小星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
材 料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织 里 人 民 法 庭 开 庭 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502 民初 4456 号

何超：本院受理的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
公司与被告何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502
民初 4456 号民事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660号

湖州成大进出口有限公司、柳宏勋、吴火成：
本院受理原告王全月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502 民初 366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内 向 本 院 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湖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164号

孟国荣、朱凯文：本院受理的原告冷国松与被
告孟国荣、朱凯文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
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
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868号

杜海斌、杜全吉、董艳艺：本院受理原告沈杰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
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
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333号

沈伟忠、钮国琴：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钱 晨 毓 与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502 民 初 333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内 向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湖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154号

沈伟忠、湖州吴兴恒翔针纺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蒋叶平、杨金发与被告沈伟忠、湖州吴
兴恒翔针纺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
民 事 裁 定 书 、司 法 告 知 手 册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 00 分（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155号

沈伟忠、湖州吴兴恒翔针纺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汤利琴与被告沈伟忠、湖州吴兴恒翔针纺
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证 据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 、司 法 告 知 手 册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
00 分（遇 法 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037号

潘国春：本院受理原告李杰与被告潘国春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502 民初 40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康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286号

湖州永基机械有限公司、王良基、张永平：本
院受理原告湖州鑫翔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
永 基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王 良 基 、张 永 平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证 据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告 知 审 判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司 法 公 开 手
册 、民 事 裁 定 书 等 诉 讼 文 书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天 即 视 为 送 达 。 举 证 期 与 提 出
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点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163号

陆鸣：本院受理的原告成勇与被告陆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
民初 31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174号

戴玉林：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国良与被告戴玉林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159号

沈新新：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金国龙无纺
布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
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民事裁 定 书 、告 知 审
判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和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